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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董钊 朱洪蕾

一件花衬衫

8月28日上午，北京市海淀区人民
法院门口，媒体记者的镜头对准了拉
起警戒线的狭窄巷道，所有人对一个
女人的到来翘首以盼。

一小时后，备受全国关注的李某
某等五人涉嫌轮奸案将在这里开庭。
在这部无数力量推动的“全民连续剧”
里，李某某的监护人、母亲梦鸽一直在
冲锋陷阵。

“就是她！”嘈杂的人群中，不知谁
大喊了一声。两名年轻人纵身一跃，冲
入警戒线，紧接着一堆镜头对准了出
现在街头的这个女人。一名记者将自
己的书包和电脑“啪”的一声扔在了地
上，迅速加入人群。

眼前这位女人，上身着花衬衫，下
身着黑裤，一副深色眼镜遮掩了表情。
看到对面的人潮，她下意识停下脚步。
她身旁的白衬衫男子开始怒喝：“靠
边！走开！”

她就是梦鸽。自今年2月，李某某
等人案发之后，梦鸽一直在为儿子寻
找“无罪”的证据。

和其他几次出现在媒体镜头里的
表现一样，梦鸽依然一言不发。这是她
几个月来表现出的一致状态：虽然李
某某的案子大多是由李家法律顾问兰
和出面发布消息，可人们依稀能在兰
和背后看到一个强势而高调的母亲，
可在面对公众时，她几乎一声不吭。

看到媒体记者向自己一下子涌
来，梦鸽停下脚步，转了下身体，这个
看来更多是下意识自我保护的动作，
被一家媒体描述为：“转下身，以方便
记者拍照”。

人群中有人大骂“婊子”，梦鸽脸
上没有任何表情。

之后，她的花衬衫也被人指责不
妥。第二天，她的衬衫变成了浅粉色。

梦鸽从法庭出发时已近晚上7点，
在7点55分左右，她已经登台献唱《祖
国永远祝福你》，身穿一袭白纱裙，不
仅神色如常，演唱也无异样。在一个小
时之内，这位明星母亲已经快速把自
己的内心状态从法庭模式切换为演唱
模式，但是，台下的观众却未能快速完
成这种切换。

律师背后的梦鸽

李某某案之前的梦鸽，一直离大
众很远，只是那个站在台上歌唱祖国
和美好人间的军人歌手，以及李双江
的妻子。

但自今年2月以来，这个涉及未成
年人的性侵害案件，持续给怀有八卦
心理的人贡献话题。在这出“全民连续剧”
里，不仅原告、被告备受关注，监护人、律
师、媒体，都参演其中，样样不落。

“梦鸽是个性格简单的人，对孩子
也确实很溺爱。”有梦鸽的朋友跟本报
记者说。

在此之前，也有媒体记者探访这个小
区，称梦鸽“格外低调，少言寡语，墨镜遮
面，有时还哭花了妆”。

但在媒体和公众眼中的梦鸽，却
完全是另外一种形象，强势、高调、不
惜一切……当然，在大多数情况下，有
关李某某的案情以及梦鸽的态度和说
法，都是通过律师来反映和说明的。

在案件发生之初，“李某某的律师
团队将由76人组成”的说法看似荒诞，
但很多人还是选择了相信。

之后，律师薛振源传出退出对此案的
代理。于是，坊间开始有了“梦鸽要求太
高”的说法。

薛振源曾告诉本报记者，这种说
法完全出于“外界猜测”。“跟我们接触
的时候，她就说，犯到哪，判到哪，按照
法律规定来。”

“她是一位母亲，至于性格方面，我不
好判断。”薛振源说。

此时的梦鸽，已经开始与儿子一起，
站在了由公众和网民组成的“审判席”上。

随着庭审日期的临近，梦鸽的身影开
始频繁出现在媒体上。

8月6日，梦鸽前往北京市公安局
报案，提交《关于对张某等人涉嫌介绍
卖淫和敲诈勒索犯罪事实的控告函》，
恳请警方对相关人员犯罪事实立案侦
查。

8月19日，梦鸽来到公安部信访办公
室上访，递交了相关材料，其中包括《关于
对张某等人涉嫌介绍卖淫和敲诈勒索犯
罪事实的控告函》、异地立案侦查的申请。

梦鸽面对媒体和群众依旧是一言不
发，所有的话由律师代言，但她的“低调”
通过其他人的解释，已经变成了另一种强
势的“高调”。

李家法律顾问兰和表示，梦鸽成为访
民是“被逼出来的”。

梦鸽与律师的纠葛还发生在庭审
现场。另一名被告魏某承认在车上李
打了杨几耳光，在房间王踹了杨几脚。
梦鸽当庭发火。

“当初她拜访我，但我觉得她老是
抬高自己。”在庭审之后，李在珂对本
报记者说。而李在珂在其后接受的采
访中，曾谈到在与梦鸽会面时，“她说
案子军方有关注，某某领导会关注的，
后来她叹了口气说，这孩子也是，都到
楼下了，忍忍不都到家了吗！”

但梦鸽与律师的纠葛并未到此结束。

就在庭审前后，对于梦鸽作为一位母
亲为儿子所做的一切，舆论已稍有转向，
同情与理解的声音开始出现。但随后就被
披露，这是兰和请的“网络水军”。

8月28日，走出海淀法院，总政歌舞团
纪念建团60周年演出在中国剧院举行，梦
鸽在台上依旧有着专业歌手的表现力，

“神情自若，表现镇定”。
“白天庭审，晚上演出，这需要多么强

大的内心力量。作为母亲，她值得尊敬。”
兰和说。

此时，律师们说的每一句话，都会为
李某某案添上一把火。梦鸽与律师几乎成
了这场舆论风波的主角，甚至超过了她的
儿子——— 真正的主角李某某。

“梦鸽要怪也不应该怪我，要怪就怪
那些出馊主意的外围律师。”李在珂说。

谁的狂欢

始终被律师代言的梦鸽在庭审结束
后，终于开始接受媒体采访，这是她首次
面对公众发声，承认儿子“参与了这件事，
做了一件很不好、错误的事情”，并就此向
公众道歉。

但此时梦鸽说的每一句话都已被公
众从心理上排斥，她道歉，被网民解读为

“实际在表扬儿子”；她哭红双眼，被看成
是明星表演使然。没有人再相信她的话，
尤其是她描述儿子“内心很干净”的说法，
更激起了公众强烈的反感情绪。

兰和也承认，“梦鸽的情绪和精神状
态受到了影响。”

和李案相关的某些律师也不断接
受采访，透露与梦鸽交往的种种细节，
越来越多的私人谈话被曝光。李家法
律顾问兰和的曝光次数更是远远多于
他的当事人。

这越来越像一个律师和公众的狂欢。
随着案件的步步推进，有关对李家的

指责和对案件的调侃逐渐开始消淡。对于
梦鸽为涉案在身的儿子所做的一切努力，
开始有人呼吁，认为不应当站在“道德制
高点”加以苛责。

“案子本身引起这么大的轰动，很多
时候人们是在关注被告人的家庭，我认为
不能一直盯着被告人的出身。”薛振源说，

“大家的关注点应该再稍微高一点，应该
关注法制进程，因为涉及到未成年人权益
保护的问题。”

而梦鸽的关注点似乎也该回到事情
的原点——— 她给未成年儿子送宝马车，结
果诱发了日后的打人事件；她期待儿子得
诺贝尔奖，送去国外读书，却纵容儿子在
公众场所打球，引发冲突……正是在母亲

“望子成龙”心理的驱使下，家庭条件优越
的李某某终于成为阶下囚。

但在公众更多关注的家庭教育缺失
方面，梦鸽从没有给予及时的解释。

8月28日上午，李某某等五人涉嫌轮奸案在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一审开庭，李某某母亲梦鸽步入法院时被大批记者追访。（（资料片）

一位父亲给
梦鸽的一封信

近日李某某案庭审引发高度
关注，其母梦鸽为了证明儿子无罪
四处奔走。

在8月30日晚11时19分，“思想
汇聚人生”在微博推荐了一封信，
标题为《一位父亲给梦鸽的信》，这
封信称将李某某送上法庭的不是
杨女士，不是公诉人，而正是他的
母亲梦鸽女士。

该信全文：
梦鸽女士：
我是一名父亲，理解作为父母

在孩子遇到困难时那种不惜代价
的救子心理。我不认为李某某是个
罪大恶极的人，毕竟他也许只是个
孩子(抱歉，我只能说也许)，把他送
上被告席的不是杨女士，不是法
院，而是你——— 梦鸽，他的母亲。

作为一名父亲，在我儿子未满
18岁前，我不会给他买车，不会让他
开车上路违章几十次还找人帮他
摆平，更会以身作则地告诉他不能
酒后驾车。

作为一名父亲，在我儿子未满
18岁前，我不禁止儿子和朋友喝酒，
但不会让他夜里12点还和朋友厮混
于酒吧，也许我不能把他绑在家
里，但至少我不会给他去酒吧消费
的钱。

作为一名父亲，如果我的儿
子因为轮奸被抓，我会羞愧至极，
因为我没有给他正确的性教育，
没有尽到家长的责任。我不会再
固执地告诉儿子，你没错，都是别
人的错。

作为一名父亲，如果我的儿
子坐在被告席上，我会鼓励他承
担自己的罪责，认识自己的错误，
争取受害人的谅解，在入狱前我
能教给他的最后的道理就是：男
人要敢做敢当。

梦鸽，您的儿子不满 1 8岁就
开车上路，您是支持的，在他眼
里，您不是支持他开车，而是支持
他知法犯法，法律对他来说，儿戏
而已，出了事爸爸妈妈会替我摆
平的。

梦鸽，您的儿子不满18岁就打
人被劳教，出来后您又给他买了辆
新车，在他眼里，被劳教不是惩罚，
相反还能得到奖励。

梦鸽，您的儿子不满18岁就流
连酒吧，您也是支持的，因为您给
了他时间、给了他钱，在他眼里，家
长支持他“玩玩而已”，无论是酒还
是女人。

梦鸽，您的儿子拒不认罪您是
支持的，因为您还在嘶吼着告诉大
家，杨女士如何不对，小伙伴们如
何不对，酒吧如何不对，法官如何
不对……在他眼里，他没有错，错
的是周围的一切。

案件的事情，我不想评价，相
信法律会给出最后的评价。

还是那句话，把李某某送上被
告席的不是杨女士，不是法院，而
是你——— 梦鸽，他的母亲。

母母亲亲梦梦鸽鸽
在8月28日李某某等五人涉嫌性侵害案件庭审当晚，李某某母亲梦鸽献唱中国剧院。没有人

关心从海淀法院到中国剧院究竟有多远，让更多人感到匪夷所思的是，从白天的“当庭发火”，到
夜晚的歌声嘹亮，这位明星母亲需要多么强大的内心力量。

长达半年的时间，梦鸽一直处于网络舆论的漩涡中心。这时她的身份不再仅是歌唱家，而是
一位舐犊情深、努力为儿子争取“嫖客”身份的母亲，还是一位手拿材料只身进入公安部的“访
民”。在这部无数力量推动的“连续剧”里，梦鸽上演的母亲角色在不断挑动公众的敏感神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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